
广东省缉私补助资金年度统筹部分                                               
2017年分配方案

类别 单位
分配金额
(万元）

分配内容

一类
地区

广州市打私办 1500

1.市海防打私办220万(其中打击走私专项
行动和巡防督查经费30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782万；           
3.有关职能部门280万；                     
4.反走私电子监控及应急指挥系统升级维
护经费218万。            

珠海市打私办 1500

1.市海防打私办73.3万(其中销毁或处理走
私工具及物品经费30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397.7万；           
3.有关职能部门620万；                     
4.反走私电子监控及应急指挥系统升级维
护经费409万。            

汕头市打私办 1500

1.市打私办100万(其中打击走私专项行动
和巡防督查经费40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355万；           
3.有关职能部门700万；                          
4.销毁或处理走私工具及物品经费50万；                                            
5.反走私电子监控及应急指挥系统升级维
护经费295万。            

惠州市打私办 1400

1.市打私办200万(其中打击走私专项行动
和巡防督查经费100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800万；           
3.有关职能部门400万。            

汕尾市打私办 1300

1.市海防打私办466万(其中打击走私专项
行动经费296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260万；           
3.有关职能部门150万；                
4.销毁或处理走私工具及物品经费200万；                    
5.反走私电子监控及应急指挥系统维护经
费124万；                              
6.反走私巡防督查队伍经费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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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
地区

湛江市打私办 1400

1.市海防打私办200万(其中打击走私专项
行动和巡防督查经费100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570万；           
3.有关职能部门170万；               
4.销毁或处理走私工具及物品经费50万；                  
5.反走私电子监控中心管理费230万；            
6.反走私镇（村）巡查装备经费30万；                
7.反走私电子监控及应急指挥系统升级维
护经费150万。          

二类
地区

佛山市打私办 1200

1.市打私办205万(其中打击走私专项行动
经费10万；反走私电子监控及应急指挥系
统升级维护经费75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520万；           
3.有关职能部门475万。            

东莞市打私办 1200

1.市打私办202.15万(其中打击走私专项行
动经费100万；反走私诚信体系建设经费15
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545万；           
3.有关职能部门380万；               
4.反走私应急专项资金72.85万。          

中山市打私办 1000

1.市打私办100万(其中打击走私专项行动
和巡防督查经费70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510万；           
3.有关职能部门390万。            

江门市打私办 1100

1.市海防打私办240万(其中打击走私专项
行动经费50万；销毁或处理走私工具及物
品经费50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550万；           
3.有关职能部门210万；                    
4.反走私巡防督查队伍经费100万。            

阳江市打私办 1000

1.市海防打私办150万(其中打击走私专项
行动经费50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580万；             
3.有关职能部门260万；                     
4.销毁或处理走私工具及物品经费10万。           

茂名市打私办 1100

1.市海防打私办200万(其中打击走私专项
行动经费80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585万；           
3.有关职能部门260万；                         
4.反走私电子监控及应急指挥系统升级维
护经费5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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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
地区

潮州市打私办 1000

1.市打私办180万(其中打击走私专项行动
经费80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150万；           
3.有关职能部门470万；                         
4.销毁或处理走私工具及物品经费40万；                 
5.反走私电子监控及应急指挥系统升级维
护经费30万；                                
6.反走私巡防督查队伍经费80万；          
7.海防与反走私应急演练经费50万。            

揭阳市打私办 1000

1.市海防打私办340万(其中打击走私专项
行动经费100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300万；           
3.有关职能部门300万；                           
4.销毁或处理走私工具及物品经费60万。            

三类
地区

韶关市打私办 960

1.市打私办50万（其中打击走私专项行动
和巡防督查经费10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535万（含乐昌基层综
合治理经费60万）；                    
3.有关职能部门365万；                         
4.反走私电子监控及应急指挥系统升级维
护经费10万。            

河源市打私办 900

1.市打私办250万（其中打击走私专项行动
和巡防督查经费60万，销毁或处理走私工
具及物品经费50万，反走私电子监控及应
急指挥系统升级维护经费50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350万；           
3.有关职能部门300万。                                     

梅州市打私办 900

1.市打私办155万（其中打击走私专项行动
和巡防督查经费90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550万；           
3.有关职能部门165万；                 
4.反走私电子监控及应急指挥系统升级维
护经费30万。            

肇庆市打私办 900

1.市打私办170万（其中打击走私专项行动
和巡防督查经费20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335万；           
3.有关职能部门195万；                         
4.销毁或处理走私工具及物品经费200万。            

清远市打私办 888

1.市打私办116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260万；           
3.有关职能部门295万；                          
4.销毁或处理走私工具及物品经费50万；                           
5.反走私巡防督查队伍经费16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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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
地区

云浮市打私办 1100

1.市打私办70万（其中打击走私专项行动
和巡防督查经费30万）；                            
2.各区县级市打私办260万；           
3.有关职能部门260万；                         
4.销毁或处理走私工具及物品经费50万；                           
5.反走私电子监控及应急指挥系统升级维
护经费60万；                                  
6.省际公安缉私检查站建设经费400万。            

小计 22848

省
直
管
县

徐闻县打私办 200

1.县打私办64万；                    
2.各基层打私办46万；                
3.有关职能部门30万；                     
4.反走私电子监控维护10万；                     
5.巡防督查队伍经费50万。            

饶平县打私办 200
1.县打私办52万；                    
2.各基层打私办60万；                
3.有关职能部门88万。            

顺德区打私办 200
1.区打私办50万；                       
2.镇街、区属职能部门综合治理经费150万            

普宁市打私办 200
1.市打私办15万；                    
2.基层和有关职能部门185万。            

陆丰市打私办 200

1.市打私办90万；                    
2.基层和有关职能部门30万；               
3.销毁或处理走私工具及物品经费30万；    
4.反走私电子监控维护25万；                
5.反走私巡防督查队伍经费25万。            

廉江市打私办 200

1.市打私办60万；                    
2.基层和有关职能部门50万；               
3.销毁或处理走私工具及物品经费20万；    
4.反走私电子监控维护30万；                
5.反走私巡防督查队伍经费40万。            

惠来县打私办 200

1.县打私办90万；                    
2.基层和有关职能部门40万；               
3.反走私电子监控维护30万；                
4.反走私巡防督查队伍经费40万。 

南雄市打私办 150
1.市打私办60万；                    
2.有关职能部门9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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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直
管
县

龙川县打私办 150
1.县打私办70万；                    
2.各基层打私办55万；                
3.有关职能部门25万。            

兴宁市打私办 150
1.市打私办80万；                    
2.各基层打私办和职能部门50万；                
3.反走私电子监控维护20万。            

高州市打私办 150
1.市打私办25万；                        
2.基层和有关职能部门125万。            

封开县打私办 150
1.县打私办50万；                    
2.基层和有关职能部门100万。            

罗定市打私办 150
1.市打私办96万；                    
2.基层和有关职能部门45万；               
3.销毁或处理走私工具及物品经费9万。            

大埔县打私办 150
1.县打私办84万；                     
2.基层和有关职能部门66万。            

化州市打私办 150
1.市打私办60万；                     
2.基层和有关职能部门90万。            

紫金县打私办 100

1.县打私办52万；                    
2.各基层打私办24万；                
3.有关职能部门20万；                     
4.销毁或处理走私工具及物品经费4万。            

五华县打私办 100
1.县打私办40万；                    
2.各基层打私办和职能部门50万；                
3.反走私电子监控维护10万。            

博罗县打私办 100
1.县打私办48万；                    
2.基层和有关职能部门52万。            

阳春市打私办 100
1.市打私办70万；                    
2.基层和有关职能部门30万。            

英德市打私办 100
1.市打私办40万；                     
2.基层和有关职能部门60万。            

陆河县打私办 100
1.县打私办80万；                    
2.基层和有关职能部门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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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直
管
县

南澳县打私办 100
1.县打私办50万；                    
2.基层和有关职能部门50万。            

雷州市打私办 200
1.县打私办85万；                    
2.各基层打私办和职能部门110万；                
3.反走私电子监控维护5万。            

德庆县打私办 100
1.县打私办80万；                    
2.基层和有关职能部门20万。            

怀集县打私办 150
1.县打私办60万；                    
2.基层和有关职能部门90万。            

广宁县打私办 100
1.县打私办80万；                    
2.基层和有关职能部门20万。            

海丰县打私办 200

1.县打私办80万；                    
2.基层和有关职能部门40万；               
3.反走私电子监控维护10万；                
4.反走私巡防督查队伍经费70万。 

小计 4050

省
直
职
能
部
门

省公安厅 900

1.刑侦局300万；                     
2.技侦局400万；                                                             
3.治安管理局100万；                                     
4.网络警察总队100万。            

省公安边防总队 2100

1.缉私船艇购建费700万；                  
2.汕头边防支队综合实战指挥中心建设499
万；                                                               
3.情报办案补助经费901万。            

省工商局 500
1.反走私执法办案经费250万；                   
2.反走私执法装备购置费150万；           
3.反走私宣传/培训费100万。            

省渔政总队 1600

1.反走私执法办案经费450万；                   
2.执法装备购置及维护费300万；           
3.反走私执勤点维护及网络建设250万；         
4.广东省渔政总队直属一、二、三支队各
200万。            

省检察院 400 反走私执法办案经费400万。

海关总署广东分
署

2000
1.广东分署本级200万；                    
2.湛江海关500万，汕头海关300万，其他
五个海关各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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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直
职
能
部
门

省海警局筹备组 5600

1.船艇购建费2000万；                   
2.缉私船艇维护、油料补助1800万；                     
3.情报办案补助经费1000万；          
4.反走私宣传教育培训等200万；       
5.销毁或处理走私工具及物品经费300万；   
6.电子监控应急指挥系统维护费300万。            

省海防与打私办 4260

1.慰问金230万；                                             
2.调研督察经费100万；                                 
3.《缉私战线》工作经费80万；            
4.缉私网站升级经费40万；             
5.办公设备购置经费50万；                     
6.反走私电子监控及应急指挥系统结算款
760万；                                    
7.销毁或处理走私工具及物品经费/查办重
大案件补助2000万；                                  
4.应急突发事件处置经费1000万。                       

省食品药品监督
局

100
1.反走私执法办案经费50万；                   
2.非涉税物品后续处理经费30万；            
3.反走私宣传/考察/培训经费20万。            

广东省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

100

1.反走私执法办案经费50万；                   
2.反走私执法装备购置费15万；                   
3.检验鉴定涉嫌走私物品经费20万；            
4.反走私宣传/培训经费15万。            

珠海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

100
1.反走私执法办案经费30万；                   
2.检验鉴定涉嫌走私物品经费60万；            
3.反走私宣传/培训经费10万。            

广东海事局 100 反走私执法办案经费100万。

省流渔办 25

1.渔船信息管理系统升级维护5万；                   
2.反走私工作会议费5万；                        
3.反走私工作协调费5万；                       
4.反走私宣传教育经费10万。            

小计 17785

合计 446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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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缉私补助资金固定分配部分                                  
2017年分配方案

序号 单位 分配金额（万元）

1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 12454

2 省公安边防总队 3558

合计 1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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